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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提出单位：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陕西科技大学、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宏梁、王鸿、张红晨、刁卫平、杨盈周、徐社郎、王宏星、惠平、赵杨、刘

小涛、苗志丽、曾桥、雷静、刘小晶、黄峻榕。

本标准属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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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小作坊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规定的食品小作坊。

2 术语和定义

2.1 食品小作坊

是指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生产条件简单、经营规模小、从业人员少，从事地方特色或者传统工

艺生产加工食品以及销售活动的个体生产经营者。

2.2 GB 14881中相关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基本要求

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采取

有效管理措施，保证食品安全。食品小作坊应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

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4 加工场所

4.1 选址及周围环境

4.1.1 应远离粪坑、污水池、暴露垃圾场（站）、畜禽类动物圈养场所等污染源，并设置在粉尘、有

害气体和其他扩散性污染源的影响范围之外。

4.1.2 操作间、库房或贮存区必须专用，不得从事与生产无关的活动。

4.1.3 食品加工场所外环境应整洁、卫生，路面平坦，无积水。

4.2 设计和布局

4.2.1 加工场所的面积和空间应与生产加工能力相适应，便于放置设备、原料及产品，并满足清洗消

毒、人员操作及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

4.2.2 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分区作业。

4.2.3 直接入口食品加工场所的原料清洗与加工、生食与熟食、内包装与外包装应进行有效分离。

4.3 建筑结构与材料

4.3.1 地面应平整、防滑、防积水、防渗透，易于清洁。

4.3.2 墙面应平滑、显浅色、防霉、防渗透，易于清洁。需经常冲洗的场所及易潮湿的场所，应有

1.5m以上、不吸水、易清洗的材料制成的墙裙。直接入口食品摊凉间、内包装间的墙面应用不吸水、

易清洗的材料铺设到墙顶。

4.3.3 顶棚应防漏雨、防霉，防止积尘，防止表皮脱落，易于清洁。顶棚在结构上应不利于冷凝水垂

直滴下。

4.3.4 门窗应闭合严密，有防虫、防鼠、防蚊蝇设施。门窗表面应易于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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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和设备

5.1 自备水源应符合 GB 5749的规定。

5.2 需经常冲洗的场所应设置排水设施，保证排水畅通。排水出入口应安装适当的设施，防止固体废

弃物进入、浊气逸出、虫害侵入。

5.3 应配备基本的食品、设备、工具和容器的清洗设施。应设置更衣、洗手设施。清洗池的材质应为

不锈钢、陶瓷等不透水材料，便于清洗。

5.4 应配备带盖、防渗漏、易于清洁的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

5.5 加工及贮存场所应具有通排风设施。产生大量蒸汽的设备上方应采用机械排风。排气口应装有易

清洗、耐腐蚀、可防止虫害侵入的设施。

5.6 应有满足加工需要的自然采光或人工照明。

5.7 应具有与所加工食品的数量、贮存要求相适应的仓储设施。仓库应有防止虫害侵入的设施。仓库

内配置足够的货架或垫板，贮存物品应与墙面、地面保持适当距离。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

等依据性质的不同分设贮存场所或分区域码放。

清洁剂、消毒剂、润滑剂、燃料等物质应设专柜（或专库）安全存放。

5.8 应根据食品生产的特点，配备相应的冷藏、冷冻等设施。

5.9 加工直接入口食品的，应根据食品安全的需要，配备设备、工具、容器以及洗手消毒设施。摊凉

间、内包装间应设置空调及空气消毒设施。

5.10 与原料、半成品、成品接触的食品设备、工具和容器，应无毒、无味、抗腐蚀、易于清洁。

5.11 盛装、周转未经包装食品的容器应专用，并采取加盖等必要的防护措施。运送食品的车辆应符

合卫生要求，有防雨、防尘、防晒等必要的设施，内部结构应平整、易于清洁。

6 卫生管理

6.1 场所及设施卫生管理

6.1.1 加工及贮存场所不得存放与食品加工无关的物品。

6.1.2 各岗位相关人员应按规定开展清洁工作，加工及贮存场所内地面、排水沟、墙面、顶棚、门窗

以及加工台面、货架等应保持清洁。

6.1.3 应及时对加工设施、设备进行维修保养。加工及贮存场所地面、墙面、门窗及顶棚等有破损时，

应及时修补。

6.1.4 废弃物应及时清理，盛放容器应定时清洁。

6.2 设备、工具和容器卫生管理

6.2.1 直接与食品接触的设备、工具和容器使用后应清洁。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设备、工具和容器应

定期消毒。

6.2.2 清洗消毒时应注意防止污染食品、食品接触表面。采用化学消毒的设备、器具，消毒后应冲洗

干净，避免对食品造成污染。

6.2.3 已清洗和消毒过的设备、工具和容器，应避免再次受到污染。

6.3 虫害控制

6.3.1 应保持建筑物完好、环境整洁，防止虫害侵入及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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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食品加工及贮存场所应采取纱帘、纱网、灭蝇灯、防鼠板等有效措施，防止虫害的侵入。

6.3.3 不得在食品加工操作时使用杀虫剂。

6.4 食品加工人员健康管理与卫生要求

6.4.1 从事接触食品工作的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

6.4.2 食品加工人员上岗前应学习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掌握

相关的食品安全知识。

6.4.3 食品加工人员进入加工区域应穿戴洁净的工作衣、帽。在操作前应洗净手部，操作过程中应保

持手部清洁，手部受到污染后应及时洗手。使用卫生间、接触可能污染食品的物品、或从事与食品加

工无关的其他活动后，再次从事食品加工相关活动，应洗手。直接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操作人员，操

作前双手应清洗消毒，操作中应适时消毒。

6.4.4 不得在食品加工及贮存场所内吸烟、饮食或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食品的行为。

6.4.5 进入食品加工及贮存场所的非操作人员，应符合现场操作人员卫生要求。

7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7.1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应符合食品安全有关要求。

7.2 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采购食品包装材料、容

器、洗涤剂、消毒剂等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产品的合格证明文件，实行许可管理的食品相关产品还

应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

7.3 应建立进货台账，保留相关票据。

7.4 定期检查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质量情况，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产品。

仓库出货应遵循先进先出、近效期先出的原则。

7.5 食品添加剂的贮存应有专人管理。有固定的场所（或专柜）贮存食品添加剂，并标识“食品添加

剂”字样，盛装容器上应标明食品添加剂名称。

8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8.1 生物污染控制

应根据产品和工艺特点，针对生产设备和环境实施清洁消毒。根据产品特点确定关键控制环节进

行安全控制，并降低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8.2 化学污染控制

除清洁消毒和工艺需要，不得在加工及贮存场所使用和存放可能污染食品的化学物质。

8.3 物理污染控制

应根据产品和工艺特点，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食品受到玻璃、金属、塑胶等异

物污染的风险。

9 包装和标签

9.1 食品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标准或有关规定，一次性塑料制品不得回收使用。

9.2 产品标签应当标明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食品小作坊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许可

证号、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



DBS61/XXXX—2019

4

9.3 散装食品应当在食品容器、外包装上清晰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食品小作坊名称、

地址及联系方式等。

10 检验

10.1 应当对新投产、停产后重新生产以及改变生产工艺后生产的首批产品，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

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报原许可部门备案后方可生产、销售。

10.2 每年应至少能提供一次具有法定资质食品检验机构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的合格报告。

11 食品的贮存和运输

11.1 根据食品安全的需要选择适宜的贮存和运输条件，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食品受到日光直射、

雨淋。易腐食品应冷藏贮运，装运时应尽量保持低温状态，并缩短途中运输时间。

11.2 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或有异味的物品一同贮存和运输。

11.3 贮存和运输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保持清洁。

11.4 定期检查仓储食品，发现异常应及时处理。

12 产品召回管理

12.1 销售食品，应当建立食品销售记录，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数量、生产日期、购货者名称及联

系方式、销售日期等内容。

12.2 发现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

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食品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

12.3 对召回的食品，应当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对因标签、标识或

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应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

销售，销售时应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

12.4 应当将食品召回和处理情况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报告；需要对召回的食品

进行无害化处理、销毁的，应当提前报告时间、地点。

13 培训

13.1 应对食品加工人员以及相关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做好培训记录。

13.2 应通过培训促进各岗位从业人员遵守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执行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的意识和责任，提高相应的知识水平。

13.3 当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更新时，应及时开展培训。

13.4 应评估培训效果，并进行常规检查，以确保培训的有效实施。

14 记录管理

应当建立原辅材料采购、产品销售以及召回和销毁记录。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食品保质

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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